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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考 

人數 
1119 1144 1115 1032 994 1134 832 1120 1222 1253

及格 

人數 
1322 6257 1416 5332 263 7378 1611 6591 681 6424

錄取率 12.35% 36.98% 13.76% 33.72% 2.49% 41.73% 19.32% 36.59% 6.81% 36.81%

附表為 96-100 年護理師高考錄取率統計 

（四十六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針對我國軍事人員由於役期縮短，軍事訓

練也被迫更加精簡，訓練不足的情形下，國軍戰備實力令人

質疑，一旦緊急情事發生，能否保家衛國更是個大問號；另

有甚者，常時基礎訓練內容，並無隨著科技的變遷、時代的

演變而與時俱進，使得訓練方式及內容流於過時，不符合當

今戰術及戰技之需求。本席要求行政院國防部及相關單位，

對於常時軍事訓練立即做出檢討，參考先進國家值得效法者

，替當今國軍重新打造一套合理之課程和訓練，以因應當前

服役人力精簡所帶來之衝擊並維持國軍實力穩定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當今常備役役期平均一年，和過往動輒二至三年之役期，縮短了近乎三分之二的時間，其

間訓練時數也同樣打了折，不免讓人懷疑在這樣縮減的時數下，我們的國軍戰力是否真的

能夠「精實」進而達到「精粹」嗎？ 

二、訓練內容陳舊過時，一般步兵所學習到的戰鬥技能更是有限，除了基本的體能維持和上課

以外，更多時間是花在場地維護、除草等勞動事務上，對於戰場上資電作戰、聯合作戰等

新式概念的了解和學習卻是乏善可陳。然而，這類的作戰概念在國軍人力精簡的趨勢下，

更應該讓所有士官兵學習、理解，以期能整合出更有效率及能力之部隊。 

三、本席要求第一，國防部及相關單位，對於現時軍事訓練立即做出檢討，淘汰不合時宜者，

並參酌各國對於現代作戰之需求及訓練方式，重新訂立一套適用於當前國軍的訓練內容。

第二、加強各單位士官兵對於資電整合、聯合作戰等新興作戰方式的教育及理解，增加上

課時數，將國軍素質與世界接軌、趕上潮流，避免落入可看卻不可用之窠臼。 

（四十七）本院趙委員天麟，針對觀光局就「國民旅遊卡」特約商店適

用行業採用正面表列時，針對體育用品業別之細項分類不清



 

 
213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5 期 院會紀錄

且過於偏狹，易造成許多國人正常之運動休閒商品店在申請

特約商店時均排除在外之怪象，似有圖利特定廠商且與政府

宣示發展體育政策背道而馳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「國民旅遊卡」特約商店為政府鼓勵公務人員從事正當休閒及旅遊活動之管道，又球類運

動如棒壘球、籃球等為國人在休假時之重要休閒娛樂。 

二、經查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及細項分類項目 14 類中，其中體育用品業別中之細項分類僅

粗略分體育用品業及體育用品器材零售業等兩項，而如球類運動相關用品等零售業卻無法

通過特約商店之申請，顯然審核單位有偏狹解釋正面表列行業之意。 

三、又觀光局回函解釋，依照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13 日所召開「研商調整『國民旅遊卡』適用

原則協調會中結論說明僅適用『體育登山用品』類」，因此相關如棒壘球具業無法適用云

云，卻同屬運動用品業中之高爾夫球零售相關業別又可通過貴局之審核，明顯有違政府推

動棒壘運動之本意。 

四、本席認為，政府致力推展全民運動及體育休閒活動，且攸關公務人員使用權益等，對於相

關主辦單位所提出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適用範圍應予以放寬，為避免同屬相同業別卻有

不同解釋結果之情事繼續發生，特此提出書面質詢，請行政院予以書面回覆。 

（四十八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所公布受

理金融消費爭議案件總數，其中以保險爭議最多幾占 8 成以

上，其中爭議類型以「理賠金額認定」、「招纜糾紛」、「

未遵循服務規範」為主，而囿於保險業務之要保人與投保人

之資訊不對稱，投保人之相對權益保護明顯不足，主管單位

之金管會應有效督促管理其相關保險公司之業務作為，避免

損及消費者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最新統計，今年至 3 月 13 號為止，共受理 1251 件金融消

費爭議案件，其中與保險業相關的共有 1,050 件，超過 8 成。保險爭議類型中，產、壽險業

的保險理賠爭議以「理賠金額認定」爭議最多；非理賠爭議中，壽險業以「招攬糾紛」為

多，產險業則為「未遵循服務規範」。另根據金管會 98 年到 100 年公告受理的保險申訴案

件，每季平均有 850 件到 1,070 件。 

二、而囿於保險業務之要保人與投保人之資訊不對稱，投保人之相對權益保護明顯不足，故衍

生上開諸多金融保險糾紛案例，故主管單位之金管會應有效督促管理其相關保險公司之業


